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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分则（拟修订内容请见红字）
	第二篇 分则（修改内容请见蓝字）

	第三十八条	【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本学年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
（1）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T1 类
	50
	40
	10
	6

	T2 类
	45
	35
	9
	5

	A 类
	40
	30
	8
	4

	B 类
	35
	25
	7
	3

	C 类
	30
	20
	6
	2

	一般学术刊物（有ISSN 刊号）或论文集（有 ISBN号）
	15
	10
	5
	1


与导师共同发表论文，导师为第一作者的，学生向前顺延一位。如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综述类型的论文则在原加分值上减半。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学术论文的出刊时间需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与所申报加分项目有关的论文作者页、论文所载刊物的封面及目录的复印件。
（二）出版一部著作，有 ISBN 号且字数达到10万字以上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主 编
	副主编
	参编者

	分数
	30
	20
	5


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著作的出版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著作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
	第三十八条	【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本学年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
（1）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T1 类
	50
	30
	5

	T2 类
	40
	24
	4

	A 类
	30
	18
	3

	B 类
	25
	15
	2.5

	C 类
	20
	12
	2

	一般学术刊物（有ISSN 刊号）或论文集（有 ISBN号）
	10
	6
	1


与导师共同发表论文，导师为第一作者的，学生向前顺延一位。如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综述类型的论文则在原加分值上减半。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学术论文的出刊时间需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与所申报加分项目有关的论文作者页、论文所载刊物的封面及目录的复印件。
（二）出版一部著作，有 ISBN 号且字数达到10万字以上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主 编
	副主编
	参编者

	分数
	20
	10
	2


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著作的出版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著作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



	第三十九条	【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
	项目层次
	排名第 1（主持者）
	排名
第 2
	排名
第 3
	排名
第 4
	排名
第 5
	排名第 6
及以上

	T0 类
	40
	35
	30
	25
	20
	10

	T1类
	35
	30
	25
	20
	10
	8

	T2 类
	30
	25
	20
	15
	8
	6

	A 类
	25
	20
	15
	10
	7
	5

	B 类
	20
	15
	10
	8
	6
	4

	C 类
	15
	12
	9
	7
	5
	3

	校级
	10
	8
	6
	4
	3
	2


项目层次界定标准参照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华南农办〔2021〕79 号）。

加分适用情况：
1.同一项目符合多个层次的，以符合较高层次论。
2.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项目下达通知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
3.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时间不在评审年度，但结项时间在评审年度，且从未加过分的，可以予以加分。
申请依照本条规定加分的，须提交立项申报书的复印件、科研系统的导出证明，其中须带有水印或加盖公章的项目参与者页。

	第三十九条	【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
	项目层次
	排名第 1（主持者）
	排名
第 2
	排名
第 3
	排名
第 4
	排名
第 5
	排名第 6
及以上

	T0 类
	40
	30
	25
	20
	10
	8

	T1类
	30
	25
	20
	15
	8
	6

	A 类
	25
	20
	15
	10
	7
	5

	B 类
	20
	15
	10
	8
	6
	4

	C 类
	15
	12
	9
	7
	5
	3

	校级
	10
	8
	6
	4
	3
	2


项目层次界定标准参照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华南农办〔2021〕79 号）。

加分适用情况：
1.同一项目符合多个层次的，以符合较高层次论。
2.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项目下达通知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
3.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时间不在评审年度，但结项时间在评审年度，且从未加过分的，可以予以加分。
申请依照本条规定加分的，须提交立项申报书的复印件、科研系统的导出证明，其中须带有水印或加盖公章的项目参与者页。

	第四十条	【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参加学科竞赛，“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
	个人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12
	10
	8
	6

	省部级
	10
	8
	6
	4

	市、校级
	8
	6
	4
	2

	院级
	4
	2
	1
	0.5

	团队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6
	5
	4
	3

	省部级
	5
	4
	3
	2

	市、校级
	4
	3
	2
	1

	院级
	3
	2
	1
	0.5




	第四十条	【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参加学科竞赛，“丁颖杯”、“攀登计划”等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
	个人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12
	10
	8
	6

	省部级
	10
	8
	6
	4

	市、校级
	8
	6
	4
	2

	院级
	4
	2
	1
	0.5

	团队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6
	5
	4
	3

	省部级
	5
	4
	3
	2

	市、校级
	4
	3
	2
	1

	院级
	3
	2
	1
	0.5




	第四十一条	【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加分】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加分：
（一）参加一次校内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2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2分。
（二）参加一次校外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1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1分。
（三）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可以申请加5分。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会议议程复印件。
（四）论文全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该会议论文集有ISBN 号且出版时间在参评年度内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分数
	15
	10
	5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论文集封面、版权页及目录复印件。
（五）在学术会议评比中，论文获奖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最高级别奖项
	10
	6
	4

	第二级别奖项
	8
	5
	3

	第三级别奖项
	6
	4
	2

	其他奖项或不分等级奖项
	4
	3
	1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
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满足前款第（一）至（五）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分条件的，以满足分值较高的一个条件论。
申请依照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加分的，须提交加盖相关单位公章的讲座参与证明，或官网（官微）的通知公告、报道里的参与人员名单复印件。
	第四十一条	【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加分】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加分：
（一）参加一次校内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2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2分。
（二）参加一次校外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1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1分。
（三）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可以申请加5分。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会议议程复印件。
（四）论文全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该会议论文集有ISBN 号且出版时间在参评年度内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分数
	10
	6
	1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论文集封面、版权页及目录复印件。
（五）在学术会议评比中，论文获奖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最高级别奖项
	7
	4.2
	0.7

	第二级别奖项
	6
	3.6
	0.6

	第三级别奖项
	5
	3
	0.5

	其他奖项或不分等级奖项
	4
	2.4
	0.4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
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满足前款第（一）至（五）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分条件的，以满足分值较高的一个条件论。
申请依照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加分的，须提交加盖相关单位公章的讲座参与证明，或官网（官微）的通知公告、报道里的参与人员名单复印件。




	人文与法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2026年起实施）
	人文与法学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2025年起实施）

	第二篇 分则（拟修订内容请见红字）
	第二篇 分则（修改内容请见蓝字）

	第四十四条	【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本学年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
（1）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
	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T1 类
	50
	40
	10
	6

	T2 类
	45
	35
	9
	5

	A 类
	40
	30
	8
	4

	B 类
	35
	25
	7
	3

	C 类
	30
	20
	6
	2

	一般学术刊物（有ISSN 刊号）或论文集（有 ISBN号）
	15
	10
	5
	1


与导师共同发表论文，导师为第一作者的，学生向前顺延一位。如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综述类型的论文则在原加分值上减半。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学术论文的出刊时间需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与所申报加分项目有关的论文作者页、论文所载刊物的封面及目录的复印件。
（二）出版一部著作，有 ISBN 号且字数达到10万字以上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主 编
	副主编
	参编者

	分数
	30
	20
	5


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著作的出版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著作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
	第四十四条	【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本学年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发表学术论文与出版著作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T1 类
	50
	30
	5

	T2 类
	40
	24
	4

	A 类
	30
	18
	3

	B 类
	25
	15
	2.5

	C 类
	20
	12
	2

	一般学术刊物（有ISSN 刊号）或论文集（有 ISBN号）
	10
	6
	1


（1） 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与导师共同发表论文，导师为第一作者的，学生向前顺延一位。如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综述类型的论文则在原加分值上减半。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学术论文的出刊时间需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与所申报加分项目有关的论文作者页、论文所载刊物的封面及目录的复印件。
	类别
	主 编
	副主编
	参编者

	分数
	20
	10
	2


（二）出版一部著作，有 ISBN 号且字数达到10万字以上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申请依照本项规定加分的，著作的出版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须提交著作封面及版权页的复印件。

	第四十五条	【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
	项目层次
	排名第 1（主持者）
	排名
第 2
	排名
第 3
	排名
第 4
	排名
第 5
	排名第 6
及以上

	T0 类
	40
	35
	30
	25
	20
	10

	T1类
	35
	30
	25
	20
	10
	8

	T2 类
	30
	25
	20
	15
	8
	6

	A 类
	25
	20
	15
	10
	7
	5

	B 类
	20
	15
	10
	8
	6
	4

	C 类
	15
	12
	9
	7
	5
	3

	校级
	10
	8
	6
	4
	3
	2


项目层次界定标准参照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华南农办〔2021〕79 号）。
加分适用情况：
1.同一项目符合多个层次的，以符合较高层次论。
2.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项目下达通知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
3.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时间不在评审年度，但结项时间在评审年度，且从未加过分的，可以予以加分。
申请依照本条规定加分的，须提交立项申报书的复印件、科研系统的导出证明，其中须带有水印或加盖公章的项目参与者页。
	第四十五条	【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加分：
	项目层次
	排名第 1（主持者）
	排名
第 2
	排名
第 3
	排名
第 4
	排名
第 5
	排名第 6
及以上

	T0 类
	40
	30
	25
	20
	10
	8

	T1类
	30
	25
	20
	15
	8
	6

	A 类
	25
	20
	15
	10
	7
	5

	B 类
	20
	15
	10
	8
	6
	4

	C 类
	15
	12
	9
	7
	5
	3

	校级
	10
	8
	6
	4
	3
	2


项目层次界定标准参照            《华南农业大学学术业绩评价体系（试行）》（华南农办〔2021〕79 号）。

加分适用情况：
1.同一项目符合多个层次的，以符合较高层次论。
2.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项目下达通知时间须在参评年度内；
3.学生所主持或参与的科研课题研究和科技创新创业项目，立项时间不在评审年度，但结项时间在评审年度，且从未加过分的，可以予以加分。
申请依照本条规定加分的，须提交立项申报书的复印件、科研系统的导出证明，其中须带有水印或加盖公章的项目参与者页。

	第四十六条	【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参加学科竞赛，“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
	个人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12
	10
	8
	6

	省部级
	10
	8
	6
	4

	市、校级
	8
	6
	4
	2

	院级
	4
	2
	1
	0.5

	团队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6
	5
	4
	3

	省部级
	5
	4
	3
	2

	市、校级
	4
	3
	2
	1

	院级
	3
	2
	1
	0.5



	第四十六条	【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参加学科竞赛，“丁颖杯”、“攀登计划”等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参加学科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获奖加分：
	个人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12
	10
	8
	6

	省部级
	10
	8
	6
	4

	市、校级
	8
	6
	4
	2

	院级
	4
	2
	1
	0.5

	团队竞赛

	等级
	一等奖
（第 1、2 名）
	二等奖
（第 3、4、5 名）
	三等奖
（第 6、7、8 名）
	优秀奖

	国家级
	6
	5
	4
	3

	省部级
	5
	4
	3
	2

	市、校级
	4
	3
	2
	1

	院级
	3
	2
	1
	0.5




	第四十七条	【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加分】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加分：
（一）参加一次校内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2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2分。
（二）参加一次校外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1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1分。
（三）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可以申请加5分。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会议议程复印件。
（四）论文全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该会议论文集有ISBN 号且出版时间在参评年度内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分数
	15
	10
	5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论文集封面、版权页及目录复印件。
（五）在学术会议评比中，论文获奖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最高级别奖项
	10
	6
	4

	第二级别奖项
	8
	5
	3

	第三级别奖项
	6
	4
	2

	其他奖项或不分等级奖项
	4
	3
	1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
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满足前款第（一）至（五）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分条件的，以满足分值较高的一个条件论。
申请依照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加分的，须提交加盖相关单位公章的讲座参与证明，或官网（官微）的通知公告、报道里的参与人员名单复印件。
	第四十七条	【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加分】参加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的，可以按照以下标准申请加分：
（一）参加一次校内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2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2分。
（二）参加一次校外线下学术讲座、学术会议或学术报告，可以申请加0.1分，但本项加分不得超过1分。
（三）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的，可以申请加5分。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会议议程复印件。
（四）论文全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该会议论文集有ISBN 号且出版时间在参评年度内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分数
	10
	6
	1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论文集封面、版权页及目录复印件。
（五）在学术会议评比中，论文获奖的，按照以下标准加分：

	类别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第二作者
	第三作者及排名在第三作者之后的其他作者

	最高级别奖项
	7
	4.2
	0.7

	第二级别奖项
	6
	3.6
	0.6

	第三级别奖项
	5
	3
	0.5

	其他奖项或不分等级奖项
	4
	2.4
	0.4


申请本项加分的，须提交获奖证书复印件。
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满足前款第（一）至（五）项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加分条件的，以满足分值较高的一个条件论。
申请依照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加分的，须提交加盖相关单位公章的讲座参与证明，或官网（官微）的通知公告、报道里的参与人员名单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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